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怎么提取

韩武斌律师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，广强律师事务所制假售假、金融
衍生品、数字经济、传销等经济犯罪辩护律师。专注于办理具体有一定理据的
涉虚拟货币发行、虚拟矿机、OTC交易、合约交易等数字经济；大宗商品现货
、期货、金融期货、外盘期货、买卖外汇、外汇对敲等金融衍生品；食品、药
品、烟草制品等制假售假犯罪刑事案件。

最近，《人民法院报》刊发了一篇《盗窃虚拟货币行为的
法律定性》的文章，该文的主要观点是，使用技术手段获
取虚拟货币的行为，同时侵犯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
秩序和财产法益，同时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
罪和盗窃罪，应当以重罪盗窃罪定罪。

但笔者认为，将利用技术手段获取虚拟货币定性为非法获
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没有问题，但认定为盗窃罪必须
有一个适用前提，即该虚拟货币必须具有价值，如果虚拟
货币没有任何价值，则不能构成盗窃罪。也就是说，不是
所有的虚拟货币都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。比如在传销、
非法集资案件中，获取某些行为人发行的不具有区块链技
术，不可在自由流通兑换的虚拟货币，则不构成盗窃罪。

其实，虚拟货币能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虚拟货币能不能
成为财产犯罪的财物，而衡量虚拟货币是否属于财物的又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虚
拟货币有没有价值。（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，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：具
有管理可能性、具有转移可能性、具有价值性）

无论是将虚拟货币认定为虚拟财产也好，认定为虚拟商品也罢，都必须衡量其
是否具备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，不具备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的任何物品，
不可能成为财产罪的对象。

因此，衡量虚拟货币是否具有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是定盗窃罪的关键。而虚
拟货币是否具有价值，进而能否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应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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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目前虚拟货币的类别予以分别讨论。

第一类是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虚拟货
币。
其特点是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、总量恒定、去中心化、可与法币双向兑换
，即可用法币兑换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，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用虚拟货币兑换
一定数量法币的虚拟货币。

由于此类虚拟货币具有流通性，能够及时转换为真实财产，而且能够以相对稳
定的价格进行较快速度的变现，因此具备了价值性，能够成为刑法中的“财物
“。

 第二类是以Q
币、游戏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。
其特点是由特定主体发行，总量有限、可与法币单向兑换，具有回购机制，即
可用法币兑换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，虚拟货币可以购买游戏道具、包月服务等
商品或服务，但是不能兑换为法币。

此类虚拟货币虽然不能够实现与法币之间的双向兑换，但是可以用来兑换商品
或服务。在虚拟货币能够兑换商品或服务的前提下，虚拟货币就被赋予了一定
的应用场景，打通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流通渠道，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实体
经济。

不仅如此，对于特定发行主体而言，其允许使用虚拟货币兑换商品或服务，本
质上是建立了一套虚拟货币的回购机制，是将发行的虚拟货币通过兑换商品或
服务予以回购，进而限制虚拟货币的数额，实现其稀缺性。因此，该类虚拟货
币可以成为刑法中的“财物”。

第三类是以“积分“为代表的虚拟货
币。
其特点是由特定主体发行，既不能直接与法币兑换，也无法兑换为法币，且这
类虚拟货币不可以通过法币直接兑换（或充值）获得，往往基于消费或者奖励
获得。

此类虚拟货币，其实不能称之为虚拟货币，一是其完全不可流通，兑换；二是
其获得具有一定条件，往往需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之后才能获得；三是其是一
种市场营销手段，是特定主体鼓励消费者二次消费的附赠式有奖销售。因此，
该类以“积分”形式存在的虚拟货币，不具备与现实财产的流通性和兑换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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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有价值，不能称之为刑法上的“财物”。

第四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诈骗、传销案件中，某些主体发行的
虚拟货币。
该类虚拟货币的特点是无限量发行，不能与法币双向兑换，或者仅能在少数人
之间流通，无法进行价格相对稳定的兑现。

此类虚拟货币无法完成与现实财产的转换通道，不能实现流通与兑换，即使能
够在少数人之间偶尔流转，但其流转没有频发性，没有形成稳定的交易习惯，
不能认为具有流通性、兑换性，正因为没有形成稳定的交易习惯，导致其无法
进行价格相对稳定的兑现，不能用现实价值来衡量。因此该类虚拟货币不能称
之为“财物”。
比如，笔者办理的一起采用技术手段获取传销组织虚拟货币的案件，办案机关
就没有定为盗窃罪，而是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理。 

如果要将获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诈骗、传销案件中，发行的某
一款虚拟货币定性为盗窃罪，会出现逻辑矛盾之处。既然是犯罪组织发行的虚
拟货币，在法律上就已经被定性为无任何价值的虚拟货币，发行的虚拟币只不
过是用来圈钱的工具，如果将获取该类虚拟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，岂不是又
认可该类虚拟币具有价值。如此，就会存在定罪逻辑的矛盾。

综上，利用技术手段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，不能一概认定构成盗窃罪，能够定
性为盗窃罪的虚拟货币，必须是具有价值的虚拟货币，如果没有任何价值，则
不能构成盗窃罪。而虚拟货币的价值体现在具备与法定货币之间实现双向流通
兑换的客观价值，或者是具有相应的应用场景，能够与现实财产之间实现兑换
的使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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